机械与储运工程学院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专业实践考核办法
1.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专业实践考核工作由学院负责组织实施，专业实践考核工作于第四学期完成。考核结果经学院和研究生院审核后，取得相应的专业实践学分。研究生不参加专业实践或专业实践考核未通过，不得申请毕业和学位论文答辩。
2.专业实践考核程序如下：
[bookmark: _GoBack]（1）专业实践报告。研究生实践结束后撰写专业实践总结报告，报告包括但不限于：专业实践基本情况（包括实习基地简介、专业实践计划完成情况、校内外导师对专业实践环节协同指导情况等）、已获得的专业实践成果、实践收获（包括知识、能力和素质提高等方面）、意见建议等内容，要求重点突出，公式图表规范，字数不少于5000字。
（2）导师评价。根据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专业实践工作表现和提交的实践总结报告，校内、校外导师对其实践能力、职业素养等做出系统的评价及评分。
（3）学院考核答辩。学院各系组织校内外专家对研究生专业实践情况统一进行答辩考核，结合导师评价意见，确定研究生个人专业实践考核成绩。
3.专业实践成绩
专业实践考核成绩均采用百分制，最终成绩由校内、校外导师专业实践报告评阅成绩各占15%+实践情况答辩考核成绩占70%组成。
在专业实践期间有以下情形之一的，专业实践考核成绩为不及格：
（1）专业实践不认真，未完成专业实践计划的；
（2）违反科研诚信和学术道德的；
（3）违反学校、基地有关规章制度，造成严重不良后果的；
（4）其他违法违纪行为等。




